
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申請及高低壓設備檢驗說明
版本：2022/07/27

一、申請類別及附件

(一)、設立登記所需資料：(規費 600 元)

委託檢驗維護業者擔任 以公司員工個人名義擔任 

1. 登記申請書

2. 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表

3. 用電場所電氣設備明細表
4.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例如：商業登記

或公司登記。非法人者免附)

5. 用電場所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行政機關及公營事業免附身分證影本，

但應檢附足資證明其為該用電場所負責人
之證明文件） 

6. 切結書 (如業主委託機電顧問公司辦理需

由機電顧問公司附上)

7. 委託書 (如業主委託機電顧問公司辦理需

由業主附上)

8. 工廠登記證或使用執照影本等使用
該用電場所之證明文件(用電場所地址

與法人登記所載不同者須附上)

9.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登記執照
10.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工程工業同業

公會會員證書

(上述資料只需一式一份即可) 

1. 登記申請書

2. 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表

3. 用電場所電氣設備明細表
4.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例如：商業登記

或公司登記。非法人者免附)

5. 用電場所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行政機關及公營事業免附身分證影本，

但應檢附足資證明其為該用電場所負責人之
證明文件）

6. 技術人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7. 勞工保險投保證明文件影本

8. 切結書 (如業主委託辦理需由技術人員附

上)

9. 委託書 (如業主委託辦理需由業主附上)

10.工廠登記證或使用執照影本等使用
該用電場所之證明文件(用電場所地址

與法人登記所載不同者須附上)

11.技術人員符合各用電級別規定之資
格證明影本

(上述資料只需一式一份即可) 

※以個人登記申請電氣技術人員之各用電級別規定之資格(各級所列資格符合其一即可)：

初級電氣技術人員 

(1) 乙種電匠考驗合格。

(2) 室內配線、工業配線或用電設備檢驗職類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

(3) 具有中級技術人員及高級技術人員規定資格者。

中級電氣技術人員 

(1) 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電機工程科及格者。

(2) 甲種電匠考驗合格者。

(3) 室內配線、工業配線或用電設備檢驗職類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

(4) 高級技術人員規定資格者。

高級電氣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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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電機工程科及格者。

(2) 具有電機技師資格者。

(3) 室內配線、工業配線或用電設備檢驗職類甲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

註：依《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第6條規定，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一月十

一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登記擔任電氣技術人員之現職人員，

或曾辦理登記且期間超過半年之人員，於修正施行後未符合前項資格者，仍具擔任其原登記

級別之電氣技術人員資格。 

(二)、變更登記所需資料：(規費 300 元)

委託檢驗維護業者擔任 以公司員工個人名義擔任 

1. 變更登記申請書
2. 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變更登

記表

3. 電氣設備變更登記事項表
4.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例如：商業登

記或公司登記。非法人者免附)

5. 用電場所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正、反
面) （行政機關及公營事業免附）

6. 切結書 (如業主委託機電顧問公司辦理需

由機電顧問公司附上)

7. 委託書 (如業主委託機電顧問公司辦理需

由業主附上)

8. 工廠登記證或使用執照影本等使用
該用電場所之證明文件(用電場所地址

與法人登記所載不同者須附上)

9.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登記執照
10.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工程工業同業

公會會員證書

11. 原登記之電氣技術人員執照需繳回

(上述資料只需一式一份即可) 

1. 變更登記申請書
2. 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變更登

記表

3. 電氣設備變更登記事項表
4.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例如：商業登

記或公司登記。非法人者免附)

5. 用電場所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正、反
面) （行政機關及公營事業免附）

6. 技術人員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7. 勞工保險投保證明文件影本

8. 切結書 (如業主委託辦理需由技術人員附

上)

9. 委託書 (如業主委託辦理需由業主附上)

10. 工廠登記證或使用執照影本等使用
該用電場所之證明文件(用電場所地址

與法人登記所載不同者須附上)

11. 技術人員符合各用電級別規定之資
格證明影本

12. 申請變更時須把原登記之電氣技術
人員執造繳回

(上述資料只需一式一份即可) 

(三)、技術人員離職登記申請：(規費：無)

1. 技術人員離職登記申請書

2. 申請變更須把原登記之電氣技術人員執照繳回
(上述資料只需一式一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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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類申請表格

1. 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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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術人員離職登記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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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託書與切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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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1、申請表格請至經濟部能源局「合格電器承裝檢驗維護業資料查詢系統」網站下載：

https://www.eims-energy.tw/ecem_public/PB400/PB403.aspx 

2、解雇申請已廢除。 

3、新增技術人員離職登記申請書(只有機電顧問公司或個人可使用)。 

4、業主如要更換機電顧問公司須以變更方式辦理，不得以解雇或廢止方式辦理。 

5、業主的用電場所不再用電時，才能以廢止方式辦理。 

6、業主只能以 新設、變更、廢止，辦理電氣技術人員。 

7、業主委託機電顧問公司辦理 新設、變更、廢止，需付上委託書及切結書。 

8、機電顧問公司或個人與業主的契約期限已到期時，業主如未提出申請或未委託機電顧問公司辦
理變更電氣技術人員，機電顧問公司或個人可先以技術人員離職登記申請書辦理。 

9、各類申請電氣技術人員一率蓋上大章及小章，缺一或以其它印章(如橡皮章)將不受理。

10、用電場所負責人以所申請該公司管理用電場所之人或該用電場所最高負責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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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用電場所未取得正式地址前，可依地號辦理用電場所電氣技術人員執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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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申請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之用電負責人登記，得免付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惟仍應檢附足資證明其惟該用電場所負責人證明文件(如派令、組織條例、或營利事業登記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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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若因縣市合併改制而僅辦理用電地址變更，則無需另繳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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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低壓檢驗紀錄表：

(一)、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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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意事項：

1. 高低壓電氣設備定期檢測紀錄表需由業主發文，如業主委託機電顧問公司代送須附上委託
書不須發文即可辦理。

2. 發文文上需蓋大小章，總表下方的用電場所負責人也需蓋上大小章，缺一或以其它印章(如
橡皮章)將不受理，機電顧問公司部分以大小章或檢驗章即可。

3. 檢驗結果如有異常，請在說明欄或備註欄註明原因。
4. 一年兩次檢測，非停電及停電檢驗須分開，每半年送件(例：上半年送停電檢驗，下半年則送非停  電檢驗 

反之)，不得一次送件。

※送件之前請先檢查資料是否齊全，所填寫資料是否正確，內容如有塗

改，請在塗改地方蓋上大小章，業主或機電顧問公司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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